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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苏州清越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财务报表 

出具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 

 
信会师报字[2024]第 ZG11484 号 

 

苏州清越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审计了苏州清越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清越科技”）2023 年度的财务报表，包括 2023 年 12 月 31 日的

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2023 年度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合并及母

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和相关财务报表附

注，并于 2024 年 4 月 23 日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24)第 ZG11394 号带

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

报规则第 14 号——非标准审计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2020 年修

订）》、《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审计类第 1 号》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要求，我们就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审计报告中解释性说明段的内容 

 

如审计报告中“三、强调事项”部分所述：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五、（二）

税务事项所述，清越科技子公司义乌清越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义乌清越”）于 2023 年 2 月收到国家税务总局金华市税务局第二

稽查局（以下简称“金华第二稽查局”）下发《税务事项通知书》，要

求义乌清越就纳税义务履行情况开展自查。经自查，义乌清越发现在

“内-外-内”综保区出口业务中，提交的相关出口退税文件与《关于

出口货物劳务增值税和消费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2]39 号）规定

要求存在一定差异。经与金华第二稽查局沟通，同意义乌清越进行自

查整改，在 2023 年 5 月通过增值税留抵抵欠税款方式缴纳税款

4,441.99 万元，金华第二稽查局对该事项未予罚款及征收滞纳金。上

述事项计入当期损益。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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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表带解释性说明段无保留意见的理由和依据 

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3 号——在审计报告中增

加强调事项段和其他事项段》第九条规定，如果认为有必要提醒财务

报表使用者关注已在财务报表中列报，且根据职业判断认为对财务报

表使用者理解财务报表至关重要的事项，在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注

册会计师应当在审计报告中增加强调事项段：（一）按照《中国注册

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2 号——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意见》的

规定，该事项不会导致注册会计师发表非无保留意见；（二）当《中国

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4 号——在审计报告中沟通关键审计事

项》适用时，该事项未被确定为在审计报告中沟通的关键审计事项。 

我们认为清越科技在财务报表附注中披露的税务事项对当期损

益影响较大，同时对财务报表使用者理解财务报表也至关重要，因此，

我们在审计报告中增加了强调事项段，提请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 

上述强调事项段涉及事项不影响注册会计师所发表审计意见的

依据如下： 

我们对该事项获取了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未发现重大错报，

因此，强调事项段所述事项不影响审计意见。 

 

三、合并财务报表整体的重要性 

我们在审计中使用的 2023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整体的重要性相关

情况如下： 

选取的基准：营业收入总额 66,107.55 万元 

使用的百分比：0.5% 

选取依据：清越科技是上市公司，确定合并报表层面的重要性水

平以合并营业收入总额作为基准，经验百分比选择 0.5%。确定的

2023 年合并报表层面的重要性水平= 330.54 万元。 

鉴于上市公司的监管严格，且经营业绩对投资者影响较大，公司

面临的业绩压力较高，所以实际执行的重要性水平的百分比选择

62.5%，确定的合并报表层面实际执行的重要性水平=206.59 万元。 

 

上述基准及百分比较上年度发生了变化，原因如下： 

上年度公司经营稳定，故采用利润总额作为基准；本年度出现经

营亏损，故采用营业收入总额作为重要性水平计算依据。 

 

 

 



 

专项说明第3页 

四、使用限制 

本专项说明仅供清越科技为披露 2023 年年度报告的目的使用，

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  

（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上海                  2024 年 4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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